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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石台
县城区及各乡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

更新成果的通知
石政办〔2024〕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，县直各单位，驻石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估价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皖自然资用〔2024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县开展石

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，目前成果已经省自

然资源厅验收通过。经县政府会议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公布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基准地价指在正常市场条件下，设定土地开发程

度和容积率，各级别分用途法定出让最高年期的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区域平均价格，估价期日为 2024 年 1 月 1 日。

二、本基准地价主要用于政府宏观调控土地市场，可作

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价格的评估依据，可作为

土地有偿使用税费和土地增值的计算依据，可作为政府制定

管理和投资决策的依据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、补缴地

价款的评估应遵循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，评估机构在评估

具体宗地价格时，应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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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准地价公布以后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我县实际

情况，适时进行调整公布。

四、本次基准地价更新成果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

执行。原《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石台县城区

及各乡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完善成果的通知》（石政

办〔2019〕17号）同时废止。

五、基准地价具体应用问题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

解释。

附件：1. 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

2. 石台县乡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

3. 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成果图

4. 石台县乡镇基准地价成果图

5. 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修正体系

6. 石台县乡镇基准地价修正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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